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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同大海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获得潍坊市财政局批复

暨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进展公告

一、本次权益变动概述

山东同大海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同大股份”）控

股股东潍坊市政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潍坊金控”)经过公开征集和

综合评审，确定青岛卓岳铭梁新材料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青岛

卓岳铭梁”)为受让方。详见《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拟通过公开征集受让方的方式

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04）、《关于公司控

股股东拟通过公开征集受让方的方式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获得潍坊市财政局

批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6）、《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拟通过公开征集受

让方的方式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7）、《关于公

司控股股东拟通过公开征集受让方的方式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5-008）、《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拟通过公开征集受让方的方式协

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25）等公告。

2025 年 12 月 22 日，潍坊金控、山东同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大

集团”）与青岛卓岳铭梁签署《股份转让协议》等相关协议，详见《关于控股股

东通过公开征集方式转让公司部分股份及相关方与受让方签署<股份转让协议>

暨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55）。

二、进展情况

公司今日接到潍坊金控通知：潍坊市财政局于 2026 年 1 月 6 日出具了《关

于同意潍坊市政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协议转让山东同大海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部分股份的批复》（潍财投[2026]1 号），同意潍坊金控向青岛卓岳铭梁协议

转让同大股份部分股份的相关事宜。潍坊金控按照《股份转让协议》向青岛卓岳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铭梁转让持有的同大股份 10%的股份，共计 888 万股，转让价格为 31 元/股，转

让总价款 27,528 万元；同时，同大集团向青岛卓岳铭梁转让同大股份 10%的股

份，共计 888 万股，转让价格为 28 元/股，转让总价款 24,864 万元。上述股份

转让完成后，同大股份控制权将发生变更。

三、其他事项说明

本次股份转让尚需提交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确认，并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

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关于同意潍坊市政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协议转让山东同大海岛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部分股份的批复》（潍财投[2026]1 号）。

特此公告。

山东同大海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1 月 6 日


